
立法會 C B( 1 )2 30 5 / 02 - 03 (1 0 )號文件

《土地業權條例 草案》條例草案委 員會《土地業權條例 草案》條例草案委 員會《土地業權條例 草案》條例草案委 員會《土地業權條例 草案》條例草案委 員會

回應草擬問題及助理法律顧問提出的問題回應草擬問題及助理法律顧問提出的問題回應草擬問題及助理法律顧問提出的問題回應草擬問題及助理法律顧問提出的問題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回應委員在條例草案委員會第八次會議上，就條例的草擬提出

的問題及助理法律顧問提出的問題。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委員在 20 03 年 6 月舉行的第八次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上，要求政府
─

( a )  確保條例草案，尤其是第 12 ( 2 )條及《土地註冊條例》(第 1 2 8 章 )
建議新增的第 23 B 條將予以修訂，以反映以下政策﹕如果不能為
某物業發出業權證明書，便不需為物業申請首次註冊﹔

( b )  報告將怎樣修訂條例草案英文文本的 (first assignment)“首次轉讓 ”，
以反映中文文本的意思﹔

( c )  條例草案有否反映以下政策﹕任何註冊土地的處置只會在註冊
後才具法律效力，沒有例外情況﹔及

( d )  需否修訂第 29 ( 1 )條，根據條例草案，就設立、終絕、轉移、更
改或影響註冊土地或註冊長期租契的任何權益的目的而言，某些

處置不須註冊，以表明該等處置不須註冊便具設立、終絕、轉移、

更改或影響的效力。

3. 在條例草案委員會第二及第五次會議上，助理法律顧問提出下列問題

─

( a )  土地業權註冊制度是否已經全面顧及到香港獨特的物業轉易方
式 -所有批租土地，假定的不分割份數及專有使用權。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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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不分割份數及大廈某特定單位的專有使用權，被公契結合

起來，但大廈某單位的專用使用權本身不屬土地的權益，因此，

在新的制度下不可予以註冊。建議的制度如何處理香港高樓大廈

單位形式的土地擁有權這兩個組成部分；

( b )  建議的逐步改制方法是否實際可行 -標籤效應及相同地段不分割
份數的不同處理方法﹔

( c )  轉制的成效 -所指的補救成效如何 -現時登記冊內的錯誤 -有關衡
平法上的權益、沒有註冊的權益及凌駕性權益方面，有沒有任何

轉變﹔

( d )  新的業權註冊制度的運作 -現時的條例是否足夠涵蓋所有權益類
別 -衡平法上權益的所有人有否方法保障自己﹔

( e )  彌償的問題 -對象及款額 -《基本法》的影響﹔

( f )  條例草案和《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 (第 2 19 條 )用詞的相容性 -
就同一幅土地一併應用《土地註冊條例》 (第 1 28 章 )及《土地業
權條例》的問題﹔

( g )  應否考慮採用 20 0 2 年英國土地註冊法令 ( La n d  R e gi s t r a t i on  A c t
2 0 02 )的構思 (例如逆權管有 )﹔及

( h )  建議的制度是否依循英格蘭的業權註冊制度，尤其是 -

(i) 建議的制度應否准許將衡平法上的產業權註冊，英格蘭的制

度不容許這樣做﹔及

(ii) 條例草案的用意是 不是只會在純法定基礎上才可得到處置
註冊物業的權力，正如英格蘭的制度一樣﹔如果是的話，這

一點應否在條例草案中明確訂明。

回應回應回應回應

4. 關於第 2 (a )段，政府建議修訂第 1 2( 1 )條及建議新增的第 2 3 (1A )條如
下─

( a )  在第 12 ( 1 )條 -

(i) 刪去 “在符合第 (2 )款的規定下， ”；

(ii) 在 ( a ) ( i )段，在 “出 ”之後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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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遵從第 (2 )款者除外） ”；

(iii) 在 (b )段，在 “時提出 ”之後加入－

“（無法遵從第 (2 )款者除外） ”。

( b )  在第 72 ( b )項中，在建議的第 2 3 (1 A )條中，刪去 “適用 ”而代以 “提
及 ”。

這些修訂會確保如果妥善業權證明書不能為某物業發出，則不需為該物業

申請首次註冊。

5. 關於 2 (b )段，政府認為 “轉讓 ”一詞在第 1 2 條的內容獲明確界定，不
會與一般物業轉易使用的 “首次轉讓 ”一詞混淆。因此，不需修訂條例草案
“首次轉讓 ” (first assignment)一詞。

6. 關於第 2 (c )段，第 2 9 條述明任何註冊土地或註冊長期租契的處置或
土地權益或註冊長期租契的權益的處置在獲註冊之前，均不具有設立、終

絕、轉移、更改或影響土地或租契或土地權益或租契權益的效力。因此，

註冊土地或註冊長期租契的所有處置一經註冊，便可具上述法律效力。

7. 關於第 2 (d )段，由於條例草案的用意是註冊土地或註冊長期租契的所
有權益的設立、終絕、轉移、更改或影響，須藉處置予以註冊，並根據第

2 9 (1 )條註冊後才具有以上法律效力，因此根據條例草案，沒有其他權益
的處置是不須註冊的。基於這個原因，第 2 9( 1 )條不需要修訂。

8. 關於第 3 (a )段─

( a )  批租土地性質、假定不分割份數及專有使用權已透過下述方法反
映出來 -

(i) 條例草案適用於根據政府租契而持有的土地 (第 3 (1 )條 )﹔

(ii) 第 2 條土地的定義包括土地的不分割份數及憑藉第 1 4( 1 )、
2 1 (1 )或 22 ( 1 )條而歸屬某人的權益﹔

(iii) 任何人首次註冊 (第 14(1 )條 )及藉轉移或傳轉 (第 2 1(1 )條 )一
經註冊成為註冊業主，根據政府租契持有的土地的法律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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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及衡平法上的權益，以及根據政府租契持有的土地的不分

割份數，即歸屬該人；

(iv) 多層大廈的個別單 位的專有使用權以下述方式歸屬註冊業
主﹕附於土地並憑 藉土地的不分割份數的法律產業權或衡

平法上的權益而可行使的一切權利 (第 1 4(1 )及 2 1(1 )條 )﹔及

(v) 高樓大廈的所有業主，都是有關土地的全部及建於土地上的
大廈的共同擁有人 ，他們以分權共有人身分持有不分割份

數，可獨有管有個別單位。獨有管有是透過協議 (即公契 )而
獲得，對每名共同擁有人具約束力，並給予個別業主獨有佔

用自己單位的權利。發展商會與首名買家簽署公契，然後透

過轉讓把土地不分 割份數及使用大廈某特定單位的獨有權

利，轉讓予個別業主。獲這些轉讓支持的轉移，可以根據條

例草案第 41 條予以註冊。根據條例草案第 5 1 條，規管獨有
管有、相互權利、地役權的批授或保留及大廈業主之間的契

諾的公契可予註冊。

9. 有關第 3 (b )段，政府認為現行制度已備有不同方法處理業權欠妥的物
業，包括降低售價，或拒絕交易直至處理好欠妥之處為止。建議的轉制制

度產生顯著的標籤效應的機會應該不大。

10. 有關第 3 (c )段，政府已經在 “轉制機制 ”文件 (立法會文件編號﹕ CB(1)
1464/02-03 (04))第 2 6 段作出回應。

11. 有關第 3 (d )段，衡平法上的權益的所有人，可以藉非同意警告書 (第
7 0 (3 )條 )、制止令 (第 74 條 )及限制令 (第 7 7 條 )將他們的權益註冊。

12. 有關第 3 (e )段， “彌償 ”的文件 (立法會文件編號﹕ CB(1) 1664/02-03 (01))
已經解釋過彌償計劃。《基本法》的影響在 “彌償上限的合憲性 ”的文件 (立
法會文件編號﹕ CB(1) 2089/02-03 (02))亦已經討論過。

13. 有關第 3 ( f )段，附表 2 第 87-99 項是對《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作出
的相應修訂。我們已經檢討過條例草案和《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用詞相

容性的問題，第 8 7 項在建議的第 2( 2 )條訂明轉讓包括轉移，以及法定押
記包括押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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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有關第 3 ( g )段，政府認為逆權管有的法律所涉及的問題，較土地註冊
的問題廣泛，任何關於這方面的法律改革，都須在這個廣泛的層面詳細審

議。

15. 有關第 3 (h )段，條例草案部分條文是仿照英國法規制定。然而，由於
香港物業轉易制度獨特，因此，部分條文特別配合香港的情況。

( a )  建議的制度准許將衡平法上的產業權註冊，因為部分政府租契協
議的權益及樓花的買賣協議的權益屬衡平法上的產業權。其他衡

平法上的產業權也可予註冊，以提供影響業權註冊紀錄土地的所

有權益的細節；

( b )  在英格蘭，業主只可作出《土地註冊法令》明確授權的主要處置，
處置正式完成註冊後，便會把法律產業權或權益轉移或賦予承讓

人或承授人。業主也可憑藉一般法律作出處置，但這些處置只可

設立在衡平法生效的准法律權益 (m in or  i n t e r es t s )，並且可被以有
值代價獲註冊的處置凌駕 (除非在註冊紀錄受到保障 )。政府認為
英國的制度過於複雜，而且有別於與香港現行的物業轉易制度。

因此，根據普通法及衡平法來決定業主處置註冊物業的權力，是

較為可行。條例草案不會制定註冊擁有人處置物業的權力的特定

條文。

2 0 03 年 7 月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


